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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经过

2023 年 3 月 10 日，石某博因发热到

某市中心医院就诊，当日进行血常规、

呼吸道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

胸部 DR 检查。石某博拿到报告单后，没

有核对是否系本人的报告单，便交给医

生进行诊治，门诊医生也同样未经核对，

便依据检测结果（阴性）对其进行了诊治。

2 天后，石某博因未退烧再次就诊，

医生为其开具磷酸奥司他韦颗粒，次日

复诊病历显示热退。事后，石某博细看

才发现报告单并非本人，再次到该医院

查找本人的报告单，才得知其在 3 月 10

日进行的呼吸道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检测

结果实际为甲流弱阳性。石某博遂将该

医院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医院返还医疗

费 927.88 元，并赔偿误工费 500 元、精

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医院在接到石某博交

予的检测报告单没有进行核实即进行诊疗

处置，行为存在瑕疵，但同时石某博及家

属在拿到报告单交予医生时亦没有进行核

对及相应的询问提示，行为亦有不当。

法院认为，石某博发热到医院就诊相

应的检测费用包括血常规、呼吸道甲型和

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胸部 DR 检查系

在出具诊疗处置前即已发生，石某博应自

行承担。考虑到石某博应自行承担的检测

费用及双方均存在一定承担的行为瑕疵，

本院对于石某博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酌定

医院返还 500 元。对于石某博主张的误工

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

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

案因患者的报告单被张冠李戴，导致患

者病情受到短时间延误，医院在两个方

面存在瑕疵（错误）：一是医院在向患

者出具报告单时，错将他人报告单交给

石某博；二是石某博及家属未仔细核对

交于门诊医生时，医生同样存在未细致

核实之错误。好在患者系小病，最终得

以痊愈，并未造成其他损害，但教训仍

然深刻，值得广大医务工作者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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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法官聊法

行政处罚不应影响尊医重卫
▲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邓利强

2020 年 6 月 5 日，张某因

发热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轻度

肺炎。6 月 25 日 X 线检查发现

左肺不张。6 月 28 日行经鼻腔

气管插管。7 月 3 日有创机呼

吸机辅助呼吸，2~3 天后患者

家属自行拽掉呼吸机，7 月 15

日医方再次使用呼吸机，后无

法脱机，8 月 25 日患者因肺部

感染严重死亡。

司法鉴定机构对诊疗行为

进行分析后给出鉴定意见，认

定：医院对张某的诊疗行为存

在过错，该过错与张某长时间

气道开放、使用呼吸机继发多

重耐药菌感染、真菌感染，致

重症肺炎、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导致该

后果的主要原因。

2024 年 3 月 18 日， 邯 郸

市卫健委委托当地医学会进行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于患方

申请鉴定专家回避、质疑医学

会鉴定公正性、不配合抽取鉴

定专家等原因，最终医学会终

止了鉴定。

7 月 29 日，邯郸市卫健委

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

予以吊销涉事医师的医师执业

证书。

一审中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

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认定医疗过错

在死亡后果中占主要责任。据该鉴定意

见，一审判医院承担 75% 的责任，后患

方上诉，二审判医院承担 80% 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出具该鉴定意见的

两位鉴定人不是医生，但有司法鉴定资

格，司法鉴定人称请副高职称以上的临

床专家进行讨论，但并未透露临床专家

的专业和姓名。

《医师法》规定的尊医重卫，应体

现在具体的行动中，过度对医生和护士

进行行政处罚，很难和尊医重卫这一原

则相连结。行政机关在处罚时应尊重医

学的基本规律，避免过度行政处罚影响

医师的职业尊严和安全。

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相关部门应

充分考虑到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和医师工

作的复杂性，确保行政处罚不会对医师

造成不必要的负担。这才是医患关系、

医师执业环境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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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医学     剖析医事     服务医师     科普健康

日前，河北省邯郸市两名

医生因“过度使用”呼吸机导

致患者继发多重耐药菌感染后

死亡，被行政机关吊销医师执

业证书。该行政处罚引起了医

疗界的广泛关注。

法院判决

评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以

下简称《医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

师“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执业规范，

造成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

执业证书。

此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

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

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

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

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

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

会组织鉴定；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

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

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如患方不

配合，则应按照第三十条之规定：“专家

鉴定组应当认真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

料，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答辩并进行

核实。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

如实提交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需要的

材料，并积极配合调查。当事人任何一方

不予配合，影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

不予配合的一方承担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中的鉴定

是书证，而非鉴定结论。而本案中，卫生

健康行政机关用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

而非行政机关委托的鉴定，即对医生进行

最严厉的处罚，是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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